


关于征集2026年、2027年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指南建议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按照《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鲁科字〔2025〕33号）等相关规定，现征集2026年、2027年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指南建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定位
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支持领军科技人才及科研团队围绕制约我省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应用基础研究为重点，凝练源头性、前沿性重大科学问题，力争在关键共性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原理机制上取得突破，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项目探索长周期评价机制，按照“里程碑”式关键节点考核，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项目结束后3年对产业应用情况进行后评价，资助强度不超过200万元/项，优先支持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开展科研工作。
二、研究领域
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重点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等17大科技创新行动计划，“811”学科以及“人工智能+科研”等领域征集指南，瞄准我省重点产业中存在的痛点、堵点，开展基础性、引领性、战略性研究，推动实现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三、征集要求
（一）指南规范性要求
1.科学性。要聚焦科学问题，提炼精准，特色鲜明，具有前沿性；研究方向应当具备基础研究特点，避免出现“开发”等非基础研究常用词汇；要具有创新性，避免选取陈旧或重复资助的研究方向，特别需要避免与国家、省自然基金其他已资助方向的重复。
2.导向性。要充分考虑是否围绕我省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充分考虑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紧迫需求。项目应重点关注标志性进展与原创贡献，力争在三年内实现重大科学机理的原创性发现，并在六年内有望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产业场景，形成技术原型、实现转化或初步产业化。
3.规范性。应当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相关科学出版社规范性事项详见附件4），文字表述精炼，避免出现语句不通顺、字词重复、丢字错字等问题，并按附件的相关说明填写。每条指南建议研究方向只能涉及一个科学部，并明确至少一个二级学科代码，同时明确标注选择年份。
4.包容性。名称要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不出现明显限制性要素，避免出现指向性过于明显和竞争性不够等问题；要考虑国内在该领域是否具备研究基础，并有相关成果，保证有足够的申请队伍，申请过程中应有一定的竞争，避免出现“量体裁衣”“对号入座”的现象。
5.安全性。需防范科研伦理和科技安全风险，且不得含有保密的内容。申报单位、主管部门需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加强审查和监管。
（二）建议人要求
1.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博士学位，且为推荐单位全职或全时科研人员。
2.应具有承担省自然科学基金及以上类型项目的经历，并符合有关限项要求。
3.原则上指南建议人为潜在申请人。
（三）推荐单位要求
1.项目指南建议推荐单位应是经注册的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2.各推荐单位应认真履行推荐主体责任，结合自身优势科研领域，注重人才梯度培养，积极推荐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提出的建议。
3.推荐指南的质量、被采纳指南的申报及立项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推荐指南数量限制的重要依据。
4.推荐单位要组织专家分领域对本单位申报指南建议逐个进行把关论证，修改完善并公示后统一报送至省科技厅。论证专家要求如下：
①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②原则上具有牵头承担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类项目或更高层次项目的经历；
③每条推荐指南应不少于3名论证专家，至少邀请1名两院院士、或获批过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B类）、或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④指南建议人不能作为同年度指南建议的论证专家。
四、征集时间及方式
请各单位于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17:00前登录科技云平台-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重大基础研究指南建议征集填报指南建议。
联系电话：0531-51751138，51751109
技术支持电话：0531-51751080
附件：
1.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指南建议推荐函
2.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指南建议汇总表
3.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指南建议
4.科学出版社规范性事项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1月8日




